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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现状概况及相关规划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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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

位置

一、现状概况及相关规划

1.1 规划范围

规划用地位于开阳县紫兴街道顶方村。总用地面积0.33公顷（约4.91亩）。

用地

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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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现状概况及相关规划

1.2 现状用地情况

特殊用地

图例

林地 耕地 规划范围居住用地

结合三调现状地类，规划范围内用地为特殊用地，总面积为0.33公顷（约4.91亩）。

其主要功能为悼念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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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现状概况及相关规划

1.3 规划范围三区三线情况

根据自然资源部下发“三区三

线”，规划用地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

内，且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处，不涉及

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。

调整地块与城镇开发边界叠合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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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现状概况及相关规划

1.4 总规情况

规划用地位于总规紫兴街道，调整地块涉及《开阳

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规划用地主要

为居住用地。

《开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
用地

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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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原控规情况

调整地块涉及《开阳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顶方南-01-03地块，地块面积为0.33公顷。

一、现状概况及相关规划

用地代码
用地名称

用地面
积

（公顷）

用地
比例大

类
小类

H
R 居住用地 0.33 100%

其中 R21 住宅用地 0.33 100%

总计 0.33

顶方南-01-03地块

居住用地 规划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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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原控规情况

 原控规地块图则

一、现状概况及相关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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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
调规理由及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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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政策要求

二、调规理由及依据

 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5 

号）

建立健全殡葬公共服务体系，优化殡葬服务资源布局。各地要立足当地群众殡

葬服务需求，着眼长远发展，加紧制定和完善本区域殡仪馆、火葬场、骨灰堂、公

墓、殡仪服务站等殡葬设施的数量、布局规划。

 2022 年，贵州省《政府工作报告》

完善殡葬服务基础设施，着力补齐短板提升供给能力。坚持集中治丧、遗

体火化、生态殡葬“三位一体”推进殡葬改革，从过去单纯关注火化改革，发

展到更加注重殡葬基础设施建设、更加注重治丧环境和服务的优化提升，持续

不断加强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，补齐设施短板。

 《贵州省“十四五”民政事业发展规划》

“补齐殡葬服务短板，为实现逝有所安探索新路径”，提出立足需求,着眼长

远,加紧制定和完善殡仪馆、公墓、集中治丧点等殡葬设施布局规划。

小结：完善殡葬服务设施基础，补齐殡葬服务短板。



12

2.2 专项规划规划要求与现状情况

二、调规理由及依据

在《开阳县殡葬服务设施专项规划（2023-2035年）》规划中提

出：

保留现状紫兴街道行政区域内的蒋家寨殡仪服务中心。在紫兴街

道内不再新增悼念场所。

在三调中，调整地块现状用地为特殊用地。

三调现状用地性质

特殊用地 林地 耕地 规划范围居住用地

图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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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解决悼念场所不足问题

二、调规理由及依据

开阳县现状悼念场所不足，目前县城现状共

有2个悼念场所，分别位于硒城街道、紫兴街道。

保留现状紫兴街道行政区域内的蒋家寨殡仪

服务中心，完善紫兴片区悼念场所设施。

现状蒋家寨殡仪服务中心

祥云山殡仪馆

紫兴街道范围

县城控规范围



14

03
调整内容论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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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规划范围及指标调整

三、调整内容论证

地块
编号

用地
代码

用地
性质

用地
面积

（公顷）

建筑
密度
(%)

容积
率

建筑
限高
（米）

绿地率
(%)

主出入
口方向

配套设施 备注

顶方南-01-03地
块

调整前

顶方南-01-
03

R21 住宅用地 0.33 30 2.0 35 35 E —

T顶方南-01-03地
块

调整后

T顶方南-01-
03

B9
其他服务设
施用地

0.33 30 1.0 35 35 W、N —
用地用海用地性质
为：特殊用地中殡
葬用地

本次调规地块是《开阳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顶方南-01-03地块。

 原控规批复用地性质

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，总面积为公顷0.33公顷。

 申请规划规划用地性质调整

原控规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，因规划需求，本次规划范围调整为其他服务设施用地（用地用海性质为：特殊用地中殡葬用地）。

 申请指标调整

用地性质调整为其他服务设施用地，容积率从2.0调整为1.0，其他指标建筑密度、容积率、建筑限高、绿地率均未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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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调整内容论证

3.2 土地利用规划图调整

顶方南-01-03地块

居住用地图例 规划范围

T顶方南-01-03地块

其他服务设施用地图例 规划范围

土地利用规划图（调整前） 土地利用规划图（调整后）

本次调规地块是《开阳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顶方南-01-03地块。由居住用地调整为其他服务设施用地（用地用海性质为：特殊用地

中殡葬用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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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方南-01-03地块

1.0＜D≤2.0图例 规划范围

T顶方南-01-03地块

D≤1.0图例 规划范围

土地利用规划图（调整前） 土地利用规划图（调整后）

本次控规调整地块开发强度控制是在》《贵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

术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贵阳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办法》 《悼念场所

建设标准》(建标181-2017)、《悼念场所建筑设计规范》(建标

〔1999〕257号)的指导下进行，调整前居住用地容积率按照2.0控

制。调整后其他服务设施用地为1.0控制。

三、调整内容论证

3.3 调整前后开发强度控制 地块
编号

用地
代码

容积
率

备注

顶方南-01-03地块
调整前

顶方南-01-03 R21 2.0

T顶方南-01-03地
块

调整后

T顶方南-01-
03

B9 1.0
用地用海用地性质为：
特殊用地中殡葬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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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
调整合规性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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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现状概况及相关规划

4.1 规划强制性内容分析

用地

位置

根据《开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、

三线分析，项目所在区域未涉及总规强制性内容。

本次调整且对城市规模、性质、公共服务设施、市政

工程设施用地、综合防灾规划、防护绿地等强制性内容未

做出调整。

调整

地块

《开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调整地块与城镇开发边界叠合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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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调整合规性分析

4.2 规划技术管理办法分析

根据《贵阳市绿化条例》、《贵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容

积率根据实际项目确定、建筑密度≤50%、其他工程项目绿地率不低于25%。

本次项目未对用地性质、容积率、发生改变。修改后的建筑高度、绿地率、

停车位满足要求。（建筑高度在《贵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(试行) 》中不

做要求。）

根据《开阳县殡葬服务设施专项规划（2023-2035年）》，新建悼念场所

绿地率宜为35%；悼念场所容积率不宜低于0.2；悼念场所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

二级。依托悼念场所配建集中守灵殡仪服务中心。



21

四、调整合规性分析

4.3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分析

本次调整地块主要功能为商业用地内的其他服务设施用地（用地用海性质为：特

殊用地中殡葬用地）。

根据《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》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《开阳县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。人均用水量为110-220L，人均居住用地为23-40平方米。

调整前居住用地：

总用水量为9~32立方米/日。

总排水量为8~28立方米/日。

根据《殡仪馆建筑设计规范》《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》，结合该吊唁场所最高

容纳200人，未涉及火化区，人均用水量不超60L。

以及结合实际，目前现状吊唁场所容纳200人，总用水量约8~10立方米/日。以及

结合贵州省其他市县相关环境评价报告，吊唁人员人均用水量15~25L/日。

综上，调整后其他服务设施用地：

用水量约为：8~12立方米/日。

排水量约为：6~10立方米/日。

 《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》

 《开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
 《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》

小结：

规划用地给水、排水直接接入市政管网，总量未

超原地块总量。



22

四、调整合规性分析

4.4 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公用设施规划分析

本次调整地块整体规模小，且经测算，给水、排水总量未超原地块规划总量。电力、电信、给水、排水规划直接接入原控

规市政公用设施线路。

用地

位置

用地

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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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
调规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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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调整合规性分析

5.1规划技术管理办法分析

本次调整衔接了《开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《开阳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《开阳县殡

葬服务设施专项规划（2023-2035年）》等上位和相关规划。

本次控规调整符合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（2011年）》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

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《贵阳市绿化条例》《贵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贵阳市城市规划技

术管理办法》《悼念场所建设标准》(建标181-2017)、《悼念场所建筑设计规范》(建标〔1999〕257号)

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

本次控规调整方案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，符合城市规划技术管理办法的要求，且不影响城市综

合交通规划、不影响城市市政公用设施规划。

综上所述，本次调整有合理合法的调整依据，符合相关规划、技术规范要求，且不影响综合交通、公共

服务设施及市政公用设施规划，故分析结论为：本次调整合理可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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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规划地块图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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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报结束，谢谢


